
項目編號 G0203 

項目名稱 開設境外專班 

承辦單位 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系所或學院有意開辦境外專班時，應擬定開班計畫依照本校作業程序通過

後始得辦理，並於招生前依教育部來函公告之期程報教育部核定。 

二、開班前須簽訂雙方學校之合作協議，並訂定收費方式及合作細則。 

三、開班計畫需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決議通過。 

四、提報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提報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六、開班計畫依教育部來函公告之期程，報教育部審查。 

七、教育部核定後，始得開始辦理招生。 

控制重點 

一、系（所）應擬定「開班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一）申請理由。 

（二）當地許可開班之法令規定。 

（三）與當地合作對象簽訂之合作協議。 

（四）證明當地合作對象合法之有關文件。 

（五）與學校合作者，應載明該校現況（包括開班之院、所、系、科、學位學

程學生人數、師資、圖儀設備、空間規劃）；與當地企業合作者，應載明

該企業現況（包括資本額、員工數、與教學相關之圖儀設備、空間規劃）；

與當地研究機構合作者，應載明該機構現況（包括研究領域、研究員工

數、圖儀設備、空間規劃）。 

（六）國內開班之院、所、系、科、學位學程現況（包括學生人數、師資）。 

（七）預定新設開班及連續開班時間、開課期程、預定開學日、招生名額、報

考資格、甄試方式、錄取標準及預定考試日期。 

（八）修業年限及畢業學分、課程規劃、授課語言、授課時間、地點及方式、

遠距教學課程規劃。 

（九）收費標準。 

（十）當地主管機關核准開班之文件。 

二、通過校內三級三審始得報教育部核定。 

法令依據 
一、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二、本校進修學院境外專班招生規定。 

使用表單 
一、「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附件一：開班計畫。 

二、與當地合作對象簽訂之合作協議。 

 


